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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338        证券简称：潍柴动力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6-010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支持集团内新能源整车整机战略落地，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潍柴动力”）拟与关联法人中国重汽集团氢动能汽

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重汽氢动能”）对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潍柴新能源”）进行同比例增资共计人民币 58,900 万元，

其中潍柴动力增资人民币 41,230 万元，增资价格以潍柴新能源 2024 年

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依据确定（下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由于重汽氢动能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重汽集团”）

全资子公司、重汽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

“山东重工”）的附属子公司，公司与重汽氢动能同受山东重工控制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

券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

董事对本次交易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。本次交易已经公司

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

司股东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重汽集团氢动能汽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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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册 地：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

23、24、25、28、29、30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雪峰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10月17日 

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股东为重汽集团，实际控制人为山东重工。 

与公司关联关系：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；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

发；机电耦合系统研发；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；软件开发；机械零

件、零部件销售；汽车零部件研发；汽车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

汽车零配件零售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数据处

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电池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重汽氢动能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03,348.39万元，净利润为

人民币-470.10万元；2025年9月30日净资产为人民币11,856.56万元。 

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发现重汽

氢动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．基本情况介绍： 

公司名称：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 册 地：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永春社区潍安路169号2幢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迎波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5,085.714286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9月5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汽车零部件研发；电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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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控制系统研发；机电耦合系统研发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

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；试验机

制造；电池制造；电机制造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电池销售；插电

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；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

机械设备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燃气经营；移动式压力容器/气瓶充装；道路货物

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城市配送运输服务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

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2．增资方式：自有现金增资 

3．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： 

单位：人民币 万元 

股东名称 
增资前 增资后 

认缴出资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 股权比例 

潍柴动力 10,560.00 70% 32,934.50 70% 

重汽氢动能 4,525.71 30% 14,114.79 30% 

合计 15,085.71 100% 47,049.29 100% 

4．潍柴新能源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： 

潍柴新能源经营情况良好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（合并）

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 万元 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193,620.38 314,839.01 

负债总额 165,566.83 279,806.58 

净资产 28,053.54 35,032.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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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4 年 2025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154,407.11 196,613.23 

净利润 6,438.30 6,714.90 
注：1．本公告中相关数据如有尾数差异，系因四舍五入导致。 

2．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

2025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5．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6．潍柴新能源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

东权利的条款。 

7．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发现

潍柴新能源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

四、所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重汽氢动能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，遵循自愿、公平合

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，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。 

五、所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与重汽氢动能、潍柴新能源签署增资协议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．本次增资共计人民币58,900万元，潍柴动力、重汽氢动能分别增

资人民币41,230万元、17,670万元。其中，人民币31,963.57万元计入注

册资本，剩余人民币26,936.43万元计入资本公积，潍柴新能源注册资本

由人民币15,085.71万元增加至人民币47,049.29万元。 

2．本次增资交割的先决条件为与本次增资有关各方的所有必要内

部批准（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、股东会等的批准）与审批机关的批准、

备案（包括但不限于山东重工的批准等）均已获得且没有被撤销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将显著改善潍柴新能源的资金状况，有助于尽快提升新能

源动力总成市场竞争力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潍柴新能源股权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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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维持 70%不变，不影响公司对潍柴新能源的控制权。本次交易不会导

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与重汽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

自2026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重汽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37,669.31万元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．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； 

2．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 

3．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6 年 3 月 12 日 


